
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

以 涉及 中 国政府 的两个案件为 例

李庆 明
＊

摘 要 ： 根据 《承认及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的 纽约公约 》 （ 《纽约公约 》 ） 第 3 条 ， 各缔约 国应

平等对待 国 内仲裁裁决与 外国仲裁裁决 ，
但有权利 用具体的程序规则 来确定如何对待外 国仲裁裁

决
。 根据美 国联邦法院的判例 ， 在 《纽约公约 》 第 5 条之外 ， 美国 法院可 以援 引 其 国 内 程序规

则 来拒绝承认与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 。 外 国仲裁裁决要得到 美 国联邦 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
申请人有

义务证明该法院对 当 事人拥有对人管辖权和事项 管辖权 ，

被 申请人也可以援 引
“

不方便法院
”

原则来抗辩。 中 国政府和 中 国 国有企业均是独立主体 ，
在 涉及 中 国政府和 中 国 国有企业的外 国仲

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案件 中
，
美 国联邦 法院不能将 中 国政府和 中 国 国 有企业混为

一

体而行使管

辖权 。

关键词 ： 仲裁裁决 管辖权 国 家豁免 国有企业

中国是
一

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 国家 ， 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中 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 随着

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 因国有企业而产生的与国家豁免有关的问题越来越多 。 虽然美国法院已

经在相关案件中屡次确认了中国 国有企业的独立性 ，
要求中国国有企业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 拒绝

认可中国政府和 中 国国有企业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论断， 但是总有一些案件的 当事人 ， 仍然企

图将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在法律人格上混同 ，
企图通过起诉中国政府而获得对中 国 国有企业

的管辖权以迫使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

近年来
，

因为英国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 ，
有两起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的案件

，
要求中国

政府为国有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
。 科温顿案是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 法学博士。

① 例如
，
在沃尔特斯夫妇诉 中国工商银行等案中

，

2 0 0 9 年 1 0 月
，
沃尔特斯夫妇在美国纽约南 区地方法院提出 申请

，
要

求法院命令中 国工商银行 、 中 国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禁止转移中国 的任何资产并且提供相关

的文件
，
以执行之前密苏里西区地区法院作出的缺席判决 。 在随后 的文件和 口头辩论中

，
沃尔特斯夫妇澄清说其寻

求的只是冻结在美国境外的中 国财产 。 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和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驳回 了沃尔特斯夫妇的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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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科温顿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等 （ 以下简称
“

科温顿
”

）

？ 起诉中国政府和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厦船重工
”

） ， 马绍尔公司案是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 （ 以下简称
“

马绍尔公

司
”

） 起诉中 国政府和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马尾公司
”

） 、 福建省船舶工业

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船集团
”

）
。 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这两起案件都经历伦敦仲裁 、 在

中国 申请承认与执行伦敦仲裁裁决 、 再到美国法院 申请确认伦敦仲裁裁决等几个阶段， 涉及英

国 、 中国 、 美国三个国家的仲裁或诉讼程序 ，

③ 也涉及国际商事仲裁 、 国际 民事诉讼 中的许多复

杂问题 。 但本文只讨论美国联邦法院确认针对中 国政府及中国国有企业的外国仲裁裁决中的管辖

权问题 ，
即美国联邦法院能否以没有对人管辖权或事项管辖权 由拒绝确认外国仲裁裁决 、 能

否将中 国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一体来管辖 。

一 涉及中国政府的两起案件的概况

（

一

） 科温顿案

2 0 0 3 年 2 月 2 3 日
，
科温顿与厦船重工签订船舶建造和购买合同 ， 合同 中约定了在伦敦依据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 （ Ｒｕｌｅｓｏｆ 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 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
） 仲裁的仲裁条

款 。
2 0 0 3 年 5 月 ， 科温顿与厦船重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 ， 科温顿在伦敦依据 《伦敦海

事仲裁员协会规则 》 申请仲裁 ， 仲裁庭 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
分别是安东尼 ？

戴蒙德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ａｉｍｏｎｄ
） 、 安东尼 ？

哈尔加尔滕 （
Ａｎ ｔｈｏｎｙＨａｌｌｇａ

ｒｔｅｎ ） 和杨 良宜。
2 0 0 5 年 1 月 1 1 日

， 仲裁庭作

出最终裁决 ，
认定双方都无责任 ， 实际上是裁决厦船重工胜诉 。

2 0 0 5 年 5 月 2 6 日
， 科温顿向英

国高等法院 （
Ｅｎ

ｇ
ｌｉ ｓｈＨ ｉｇｈＣｏｕｒｔ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提出上诉 。
2 0 0 5 年 5 月 3 1 日

，
仲裁庭就仲裁费作出

一份单独裁决 ， 要求科温顿承担 4 0 ％
， 厦船重工承担 6 0 ％

。 厦门海事法院于 2 0 0 5 年 8 月 1 8 日 和

1 2 月 2 1 日分别作 出了 （
2 0 0 5

） 厦海法认字第 2
、

3
、

4
、

5 号四份 民事裁定书
，
承认了这两份

① 原告科温顿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
Ｃ ｏｖｉｎ

ｇ
ｔ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

ｐ
．

） 、 探险者投资公司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 ．

） 、 先锋投资公司

（
Ｐｉ ｏｎｅｅ ｒ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Ｃｏ ． ） 和华盛顿海运股份有限公 司 （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Ｍａｒｉ ｎｅＣｏｒ
ｐ

．
） 均是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造船公司 。

由于原告为四家公司 ，
为了论述的方便 ， 本文将原告

一

方简称为
“

科温顿
”

。

② 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上
，

《纽约公约》 （ 全称是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
，

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

ｔ
ｈｅＲｅｃｏ

ｇｎ
ｉ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ｒｂ ｉｔｒａｌＡｗａｒｄｓ ） 是最权威的法律渊源 。 中 国 、 美国均是该公约 的缔约国 。 美

国为了实施 《
纽约公约》

，
在原来 的 1 9 2 5 年 《联邦仲裁法》 （ Ｆｅｄｅｒａｌ 

Ａｒｂ 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 ｔ
） 的基础上增设了第二章

，
规定了

《纽约公约》 在美国 的效力以及美 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 。 在美国
，
法院需要先确认 （ ｃｏｎ

ｆｉｒｍ
） 外 国

仲裁裁决
，
然后才发布命令执行该仲裁裁决 。

③ 有学者还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
参见刘纪鹏 、 曾斌 ： 《从

“

希腊船方诉中国案
”

看国资改革 的基本模式》 ，

载 《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 0 1 2 年第 4 期 ，

第 8 7 － 9 3 页 。

④ 事项管辖权 （
ｓｕｂｊ

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
ｊ
ｕｒｉｓｄｉ ｃｔ ｉｏｎ

） 指的是法 院审理和裁决某
一

类案件 的权限范围 ， 换句话说 ， 指的是法院对哪

些事项具有管辖权 。 《 布莱克法律辞典》 （第八版 ） 的解释是 ：

“

对案件性质 以及所寻求救济种类的管辖权
；
法 院能

在何种程度上对个人的行为或事物的地位作出 裁定 。

”

（
Ｊｕｒｉ 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ｏｖｅ ｒ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 ｅｃ 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 ｔ

ｙｐｅｏｆ ｒｅｌ
ｉｅｆ

ｓｏｕ
ｇ
ｈｔ



；
 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ｏｕｒｔｃａｎｒｕｌ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 ｔｏｆ

 ｐ
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 ｓｏｆ 

ｔｈｉｎ
ｇｓ

．

） 参见Ｂｒ
ｙ
ａｎＧａｒｎ ｅｒ

（ ｅｄｓ ．

） ，

Ｂｌａｃｋ ｓ Ｌａｗ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
ｙ （

ＳｔＰａｕｌ
，Ｍｉｎｎｅｓｏ ｔａ

：ＷｅｓｔＧｒｏｕ
ｐ ， 8 ｔｈｅｄｎ

， 2 0 0 4 ）
，ｐ． 8 7 0 。 该概念 翻译为对事管辖权更 妥当

，

但是考虑到国 内的习惯 ，
所以本文仍然使用事项管辖权

一

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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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 。

？

2 0 0 5 年 1 2 月 1 6 日
， 英国高等法院推翻了仲裁庭之前的裁决 ，

？ 认定厦船重工违反合同 ，
要

求厦船重工承担全部仲裁费 ， 并指示仲裁庭修改裁决。 对此 ， 厦船重工不服 ， 希望能被允许提出

上诉 ， 但遭到拒绝 。 依据英国高等法院的判决 ， 仲裁庭分别于 2 0 0 6 年 1 0 月 2 6 日 和 2 0 0 7 年 7 月

3 日重新发布了新的责任裁决 、 仲裁费裁决 ， 认定厦船重工违反合同 、 承担违约责任以及所有的

仲裁费用 。

③ 科温顿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撤销原来的裁定并要求承认与执行新的仲裁裁决 ，
但遭

到厦门海事法院拒绝 。

2 0 0 9 年 1 0 月 2 6 日 ， 科温顿在美 国 路易斯安那 东 区地方法院 （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ｉ ｓｔ ｒｉｃ ｔｏｆ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 以厦船重工和中国政府为被告 ，
要求地方法院确认仲裁庭第二次作

出 的关于责任和 仲裁费 的裁决 。 2 0 1 0 年 4 月 2 7 日
，
地方法院发布缺席证明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
） 0 之后 ， 科温顿申请作出 缺席判决 （

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ｔｒｙｏｆ ｄｅｆａｕｌ ｔ
）

。 2 0 1 0 年 1 1 月 1 6 日 ， 厦

船重工申请撤销缺席证明 。
2 0 1 1 年 1 月 1 8 日

， 地方法院同意撤销 。 2 0 1 1 年 4 月 2 7 日
，
地方法

院发布第二份缺席证明 。 厦船重工再次申 请撤销 。 经过双方协商之后 ，
2 0 1 1 年 7 月 1 1 日

，
地

方法 院撤销了针对厦船重工的缺席证明 。 2 0 1 2 年 2 月 2 8 日 ， 地方法院也同意了厦船重工关于

撤销针对中 国政府的缺席证明的申请 ， 并认定 自 己对中 国政府没有事项管辖权 ， 撤销了针对中

国政府的起诉 。

2 0 1 1 年 7 月 2 5 日
，
厦船重工向地方法院 申请撤销科温顿案 ， 或者作为替代 ， 拒绝确认英国

仲裁庭最终作 出 的仲裁裁决 。
2 0 1 2 年 3 月 1 4 日

， 地方法院以没有对人管辖权为 由予 以 同意 。

2 0 1 2 年 4 月 1 1 日
， 科温顿提起上诉 。 2 0 1 2 年 1 2 月 3 日

，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开庭审理 。

2 0 1 2 年 1 2 月 2 1 日
，
上诉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 撤销案件 ， 驳回科温顿的上诉 。

？

（
二

） 马绍 尔公司 案

2 0 0 4 年 ， 马绍尔公司与马尾公司 、 福船集团 因船舶建造产生争议 ， 依据合同 中的仲裁条款

在伦敦进行临时仲裁 。 依据 《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规则 》 ，
． 仲裁庭由三名 仲裁员组成

，
分别是布

鲁斯 ． 哈里斯 （
ＢｒｕｃｅＨａｒｒｉｓ

） 、 王生长 、 马丁
？ 亨特 （ Ｊ ．ＭａｒｔｉｎＨｕｎｔｅｒ ） 。 2 0 0 5 年 6 月 2 0 日 至

2 0 0 6 年 2 月 1 6 日期间
，
仲裁庭开庭审理并进行了初步合议 。

2 0 0 6 年 3 月
， 作为仲裁员之

一

的王

生长因涉嫌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刑事拘 留
，
并于 3 月 3 1 日被批准

逮捕。 2 0 0 6 年 3 月 2 5 日
， 首席仲裁员马丁

？

亨特将裁决第二稿发送给仲裁员王生长和布鲁斯
？

哈里斯签署 。 王生长并未收到该稿也没有 回复 。 2 0 0 6 年 6 月 1 9 日 ， 马丁
？ 亨特和布鲁斯 ？ 哈里

斯公布了裁决 ， 也将王生长之前的反对意见
一

并附上。 仲裁庭裁决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向马绍尔

① 科温顿等四家公司又于 2 0 0 7 年 向厦门海事法院 申请再审 ， 后来又以与厦船重工达成和解为 由撤 回 申请再审 。 2 0 1 4 年

1 月 ， 厦门海事法院分别以 （
2 0 1 4

） 厦海法民再初字第 1 号至第 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

②Ｃｏｖ 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ｓｖＸｉａｍｅｎＳｈｉｐｂｕｉ
ｌｄ

ｉ 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 ｒ

ｙ 
ＣｏＬｔｄ．

，
［ 2 0 0 5

］
ＥＷＨＣ 2 9 1 2

（ 

Ｃ ｏｍｍ
） （

1 6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2 0 0 5
）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ｂ ａｉｌ ｉｉ

．ｏｒ
ｇ
／ ｅｗ／ｃａｓｅ ｓ／ＥＷＨＣ／Ｃｏｍｍ／ 2 0 0 5 ／ 2 9 1 2 ． ｈ

ｔｍｌ
（

ｌａ ｓｔｖ 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1
，

2 0 1 5
）

．

③ 就英 国髙等法院的判决的评述 ，
参见李洪积 、 马杰

、
崔强 ： 《论英 国仲裁法下法律问题可上诉原则——厦船重工案评

析 》 ， 载 《北京仲裁 》 2 0 1 0 年第 2 期 ， 第 1
6 0 －

1 7 4 页 ； 李洪积 、 马杰 、 崔强 ： 《再论英国 仲裁法下法律问题可上诉原

则
——

是仲裁裁决？ 还是法院判决 ？ 》 ， 载 《北京仲裁》 2 0 1 1 年第 3 期 ，
第 1 1 4 － 1 2 7 页 ；

方懿 ： 《部分内容经法院更

改的国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载 《航海 》 2 0 1 2 年第 3 期

，
第 2 6

＿

2 8 页 。

④Ｃｏｖ 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ｒｉ
ｎｅＣｏｒｐ

． ｖ．Ｘ
ｉ
ａｍｅｎＳｈｉｐｂｕｉ

ｌｄ
ｉ ｎ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

，

Ｌｔｄ．， 5 0 4 Ｆｅｄ Ａｐｐｘ ．  2 9 8
（

Ｃ． Ａ． 5
（ 
Ｌａ．

）  ？
 2 0 1

2
）

．

■

 7 0 
．



美 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公司支付约 2 6 0 0 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 、 支付从 2 0 0 4 年 5 月 1 日起至付款之 日 止按 4 ． 5％ 年利率

计算的利息和每三个月计算一次的复息 。

2 0 0 6 年 1 2 月 5 日
，
马绍尔公司依据 《纽约公约》 向厦门海事法院 申请承认并执行该仲裁裁

决 。 厦门海事法院初步决
．
定拒绝承认该裁决

，
依据内部报告制度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
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向最高人 民法院请示报告 。

？ 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赞同性批复后 ，

？ 厦门

海事法院于 2 0 0 8 年 5 月 1 1 日发布裁定拒绝执行该仲裁裁决 。

③ 主要理由是 ， 本案仲裁庭虽由三

名仲裁员组成 ， 但是仲裁员王生长并未参与仲裁的全过程 ，
没有参与仲裁裁决的全部审议 。 仲裁

庭的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协议不符 ， 也与仲裁地英国的法律相违背 。

④

2 0 0 9 年 5 月 2 7 日
，
马绍尔公司以马尾公司 、 福船集团以及中国政府为被告在美国路易斯安

那东区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确认该仲裁裁决 。
2 0 1 0 年 1 月 2 6 日

， 地方法院针对马尾公司 、

福船集团和中国政府作出缺席判决 ， 不过又于 2 0 1 0 年 8 月 9 日 以未按照美 国 《联邦民事程序规

贝 丨

Ｊ 》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Ｃ 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 第 4（

ｈ
） 条 、 美国 《外 国主权豁免法》 （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Ｓｏｖｅｒｅｉ ｇｎ

Ｉ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Ａ ｃ ｔ ） 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关于向 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

约》 （ 简称 《海牙送达公约 》 ） 的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为 由撤销了该判决 。 2 0 1 1 年 3 月 2 2 日
，
地方

法院作出 了第二份缺席判决 。 后来 ， 马绍尔公司与马尾公司 、 福船集团达成协议 ， 马尾公司和福

船集团放弃与送达相关的抗辩 ， 而马绍尔公司 向地方法院申请撤销该第二份缺席判决 ， 得到了地

方法院的同意。 2 0 1 1 年 4 月 1 5 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 申请地方法院重新考虑或者拒绝执行该

英国仲裁裁决 ， 并于 2 0 1 1 年 7 月 1 2 日 申请撤销案件
，
理由是地方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 是不方

便法院 。 2 0 1 1 年 6 月 2 8 日
，
地方法院同意重新考虑并撤销了针对马尾公司 、 福船集团的缺席判

决 。
2 0 1 2 年 3 月 1 2 日 ， 地方法院又以没有对人管辖权为由 同意撤销案件 。 在同一裁定 中 ， 地方

① 就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最高人 民法院建立 了 内部报告制度
，
即要求逐级报告至所在辖

区的高级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法 院 ，
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答复之后 ，

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拒绝承认和执行。 内部报告

制度建立于 1 9 9 5 年 8 月 2 8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 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 仲裁事项有关问题 的通知》 ，
并在

之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重 申 。 例如 ，
1 9 9 8 年 4 月 2 3 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

知 》 、
2 0 0 0 年 4 月 1 7 日最高人 民法 院 《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 民商事案件 应当注意 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 。 参见法发

【
1 9 9 5

】
1 8 号 、 法

【
1 9 9 8 】 恥 号 、 法

【
2 0 0 0

】
5 1 号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

有关问题的通知 》 第二条 ：

“

凡
一

方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
，
或者向人民法 院申请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
，
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具有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情形之一 的

，
或

者 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不符合我国参加的 国际公约的规定或者不符合互惠原则的 ， 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

拒绝承认和执行之前 ， 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 民法院进行审查 ； 如果高级人民 法院同意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

和执行
，
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 。 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

，
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 。

”

需要

注意的是 ， 现行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 的事 由规定在 2 0 1
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 《 中 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 第

2 7 4 条 。

② 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 【
2 0 0 7

】 闽 民他字第 3 6 号 《关于马绍尔群岛第
一

投资公司 申请承认和执行英 国伦敦临时仲裁庭

仲裁裁决
一

案的请示 》 ； 最髙人 民法院 【
2 0 0 7

】 民 四他字第 3 5 号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马绍尔群岛第
一

投资公司 申请

承认和执行英 国伦敦临时仲裁庭仲裁裁决案的复函 》 。

③ 申请人马绍尔群岛第
一

投资公司 与被申请人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 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因船舶建造的

选择权协议纠纷 ， 厦门海事法院 （
2 0 0 6

） 厦海法认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 。

④ 关于缺员仲裁的效力 问题
，
本文不予论述 。 相关文献可以参见池漫郊 ： 《缺员 仲裁的合法性》 ， 载 《法学研究 》 2 0 0 7 年

第 6 期
，
第 5 5 －

 6 2 页 ； 齐湘泉 ： 《 国际商事争议缺员仲裁合法性质疑 》 ， 载 《
比较法研究》 2 0 1 1 年第 5 期

，
第 1 3 6

－

Ｗ 5 页
；
陈延忠 ： 《 国际商事仲裁缺员仲裁庭裁决 的效力

一以马绍尔群 岛第
一

投资公司 申请承认与执行伦敦海事仲

裁裁决案 为例 的分析 》 ， 载 《 仲裁研究 》 2 0 0 8 年第 4 期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ｇ
ｚａｃ

，
ｏｒ

ｇ
／ＷＥＢ＿ＣＮ／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
ａｔｉｏｎｌｎｆｏ ，ａｓ

ｐ
ｘ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
ｙｐｅ

＝ ｌ ＆Ｋｅ
ｙ
ｌＤ＝  1 4 2 5 4

， 最后访问时间 ：
2 0 1 5

年

4
月 1 8 日 。

－ 7 1 ？



《国际法研究》 2 0 1 5 年第 3 期

法院还以没有事项管辖权为 由撤销了马绍尔公司以 中国政府为被告的诉讼 。 2 0 1 2 年 4 月 1 1 日
，

马绍尔公司提出上诉 。 经过审理 ， 上诉法院驳回了马绍尔公司的上诉 。
？

二 美国联邦法院对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

福船集团的对人管辖权问题

科温顿和马绍尔公司都指出 ， 《纽约公约》 明确规定 了法院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 7 点理 由 ，

而对人管辖权并不在其中 ； 根据 《纽约公约》 而起诉要求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只是简易程序 ， 并

不影响被告当事人的权利 ，
因而无需法院拥有对人管辖权。 笔者认为 ， 针对原告援引 《纽约公

约 》 提起的确认仲裁裁决的 申请 ， 美国联邦法 院依据正 当程序原则及其他美 国 国内法规则 ，
以

没有对人管辖权为 由而驳回是恰当的 。

（

一

） 对人管辖权简介

对人管辖权 （ 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

 ｊ
ｕｒｉｓｄｉｃｔ ｉｏｎ

） 是指法院具有的在诉讼 中确立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

权限 ， 并且其判决本身具有约束当事人的权力 。
③

美国法院行使对人管辖权是以传统普通法的
“

效果
”

原则及其例外—— 自 愿服从作为依据

的 ， 但受到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等的限制 。

④
自从

“

哥伦比亚航空公司诉霍尔案
”

后 ，

？ 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对正当程序的分析区别 了一般管辖权和特殊管辖权 ， 并且为此而设立 了不 同的要求 。

关于一般管辖权的行使 ， 除了送达可以作为管辖权依据之外 ，
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形 ： 第

一

， 如

①Ｆｉｒｓｔ Ｉｎｖ．Ｃｏｒｐ． ｏｆ 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ｖ．Ｆｕ
ｊ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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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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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2

（ 
Ｃ ． Ａ ． 5 （

Ｌａ
．） ， 2 0 1 2

）
．

② 科温顿提出 的观点可 以在
ｗｅｓｔｌａｗ

数据库 中 找到 ， 即 2 0 1 2ＷＬ 3 1 4 4 2 2 8（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ｒｉ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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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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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ｔ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Ｃｏ ｒ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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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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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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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

． 2 6
，

2 0 1 2
）

； 2 0 1 2ＷＬ 2 3 3 0 4 3 8（ Ａｐｐｅｌｌａ ｔｅＢｒｉｅ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 ｌＢｒｉｅｆｏｆＰｌａｉ ｎｔｉｆｆｓ

－Ａ
ｐｐ

ｅ ｌｌａｎｔｓＣｏｖ ｉｎ
ｇ

ｔ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
ｐ

．
，

Ｅｘ
ｐ

ｌｏｒ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 Ｏ．

，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ＣＯ．

，

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

ｐ
．（ Ｊｕｎ．

 4
， 2 0 1 2

） ； 马绍尔公司提 出的观

点亦可 以在 
ｗ ｅｓ

ｔｌａｗ数据库 中 找 到 ， 即
2 0 1 2ＷＬ 3 1 4 4 2 2 7（ Ａｐｐ ｅｌｌａｔｅＢｒｉｅｆ

）Ｒｅｐｌｙ
Ｂｒｉｅｆｏｆ 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ｅｒ

－Ａ
ｐｐ

ｅｌ
ｌ
ａｎｔ Ｆｉｒｓ 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 ｒ
ｐ
ｏ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
ｔｈ 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Ｊｕｌ ．
2 6

 ， 2 0 1 2 ） 0

③Ｗ ｉｌ
ｌ
ｉ ａｍＭ． Ｈ ｉｃｈｍａｎａｎｄＷｉｌ ｌｉａｍＬＲ ｉｅ

ｙ
ｎ ｏ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 Ｌａｗｓ（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Ｍａｔｔｈ ｅｗＢｅｎｄｅｒ＆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

Ｉｎｃ ．


，
 3 ｒｄ ｅｄｎ．


，
 2 0 0 2

）
，ｐ

．1 2 1
； 《布莱克法律辞典》 （第八版 ） 的解释是 ：

“

法院将人带人裁判过程的权力 ； 对被告

的人身权利的司法管辖权 ， 而不是仅仅对财产性利益的管辖权。

”

（
Ａｃ ｏｕｒｔ

＇

ｓ
 ｐ

ｏｗｅｒｔｏｂｒｉｎｇ
ａ
ｐ

ｅｒｓｏｎｉｎｔｏｉ ｔｓａｄ
ｊ
ｕｄｉ ｃａｔｉ ｖｅ

ｐ
ｒｏｃｅｓｓ

；ｊ
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ｏｖ ｅｒａｄｅｆｅｎ ｄａｎ ｔ

＇

ｓ
ｐ

ｅｒｓｏｎａ
ｌｒ ｉ

ｇｈ
ｔｓ

，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 ａｎｍｅｒｅ
ｌｙ

ｏｖｅｒ
ｐ

ｒｏ
ｐ
ｅｒｔ

ｙｉ 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

） 参见Ｂ ｒ
ｙ
ａｎＧａｒｎ ｅｒ

（ ｅｄｓ
．

 ）
，

Ｂｌａｃｋ
＊

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Ｐａｕｌ
，Ｍ ｉｎｎｅｓｏ ｔａ

：
Ｗ ｅｓｔ Ｇｒｏｕ

ｐ ，
 8 ｔ

ｈ ｅｄｎ
，
 2 0 0 4

）  ，ｐ
．

8 7 0

。

④ 美国 《宪法 》 第五修正案和第十 四修正案规定 了
“

正当程序
”

。 第五修正案规定 ：

“

无论何人 ， 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

报告或起诉书
， 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 ，

但发生在陆 、 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 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 民兵 中的

案件除外 。 任何人不得因 同
一

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 ； 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 中被迫 自证其罪 ； 不经

正当法律程序
，
不得被剥夺生命 、 自 由或财产 。 不给予公平赔偿

，
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

”

第五修正案确立的正当

程序原则要求 法院行使管辖权必须符合正 当 程序 ， 即至 少要求被告与美 国 具有最低 限 度 的联 系 。 ＳｅｅＷ ｉｌ ｌｉａｍ

Ｍ．

Ｈｉ ｃｈｍａｎａｎｄＷｉｌ ｌｉ ａｍＬＲ ｉｅ
ｙ
ｎｏ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

Ｌａｗｓ
，ｐｐ

． 1 9 
－

2 0 ． 第十 四修正案第
一

款规定 ：

“

所有在合

众国 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 ，
都是合众国 的和他们居住州 的公民 。 任何

一

州 ，
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

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 ；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 不得剥夺任何人 的生命 、 自 由或财产 ； 在州管辖范 围 内 ，
也

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

”

在长期的司 法实践中 ， 联邦最髙法院也经常援引第十 四修正案来限制管辖权

的行使。 例如
，
参见联邦最高法院在固特异案的判决

，

Ｇｏｏｄｙｅａ ｒＤｕｎｌｏｐ
Ｔｉｒｅｓ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 ｎｓ

，

5
1
Ａ ｔｉＢ ｒｏｗｎ

，
1

3 1Ｓ．Ｃ
ｔ

．
 2 8 4 6

，

1 8 0 ＬＥｄ．  2 ｄ 7 9 6
（

2 0 1 1
） 。

⑤Ｈｅｌ ｉｃｏｐ ｔｅｒｏｓ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Ｃｏｌｏｍｂ ｉａ
，＆ＡＫＨａｌ ｌ

，

4 6 6 Ｕ ，Ｓ
．
 4 0 8 （ 1 9 8 4 ）

．

？ 7 2 
？



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果
一个外国 自然人被告在法 皖出庭或者 同意法院的管辖权 ， 则法院可以对被告行使管辖 ；

第

二
， 如果被告与法院地具有某种永久的联系 ， 例如设立了住所 ， 那么法院便可以对该被告行使

管辖权 ； 第三
，
如果公司被告在法院地注册登记成立 ， 或者进行了连续和系统的商业活动 ， 那

么一般来说 ，
法 院就可 以行使管辖权 。 对于特殊管 辖权 的行使 ，

主要是依据
“

长臂法规
”

（
ｌｏｎｇ

－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 等 。
①

为了确立对非居民的对人管辖权 ， 法院首先必须明确根据所在州 的长臂管辖法规是否具有管

辖依据 ， 然后决定行使对人管辖权是否满足宪法对正当程序的要求 。

②
为此 ，

原告必须证明被告

与法院地存在
“

最低限度的联系
”

（ 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ａｃ ｔ
）
且这样的诉讼不会有违传统的公平审判和

实质正义 （ ｆａｉｒ
ｐ

ｌａｙａｎ
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 ａｌ

ｊ
ｕｓｔｉｃｅ ） 。

③

（
二

） 厦船重工 、 马尾公 司和福船集 团 的正 当 程序保护 问题

如前所述 ， 如果要求法院受理案件 ，
原告就必须提出表面 （ 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

） 证据证明法院具

有对人管辖权。 在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中 ，
原告主张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与美

国没有任何联系
，
无权获得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 同时又主张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对厦

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拥有对人管辖权 。 笔者认为 ， 原告这样 的主张没有任何法理依

据 。

1
． 所有外国被告均可以援引正当程序抗辩美国法院的管辖权

确如原告所言 ， 美国法院之前固然曾经在个别案件中作出判决 ， 认定如果
一个外国实体在美

国没有财产或存在 （ ｐ
ｒｅｓｅｎｃｅ

）
，
则不得享有任何正当程序条款或其他条款上的宪法权利 ，

？ 然而

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各个上诉法院 已经反复认定 ， 外国公司可以援引正当程序条款挑战法院 的对人

管辖权 。 在 ＧＳＳ 集团公司诉国家港务局案 中 ，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指 出

， 外国公司在美 国被

诉时 ， 被迫通过其律师以正当程序抗辩对人管辖权 ，
因而 自身也就在美国存在 ，

所以被迫在美国

出庭的外国公司有权获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在固特异案中 ， 联邦最高法院认定 ， 由 于地方

法院既没有特别管辖权也没有
一

般管辖权 ， 不能通过将注册地在美国的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而对在

卢森堡 、 土耳其 、 法国设立的子公司行使对人管辖权。 外国实体未在法院地注册 、 营业 ， 作为被

告 ， 这样的外国公司仍然可以获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
？

① 在国际鞋业公司案中
，
联邦最高法 院确立了 各级法 院行使管辖权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 联系的标准 ，

参见 Ｉｎｔ

＇

ｌＳｈｏｅ

Ｃａ ａ 3 2 6 Ｕ． Ｓ． 3 1 0
， 6 6 Ｓ

．
Ｃｌ 1 5 4

， 9 0 ＬＥｄ ． 9 5
（

1 9 4 5
）

。 为了突破联邦最高法院在 国际鞋业公司 案中对属

地管辖权的限制
，
各州通过了各种形式的

“

长臂法规
”

予以回应。 在州法院 ，

“

长臂法规
”

包括两种形式 ，
第一种形

式以 《加利福尼亚州 民事诉讼法典 》 为代表 ，
规定

“

本州法院得以不与本州宪法或联邦宪法抵触时的所有管辖依据

而行使管辖权
”

，
第二种形式以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 （ 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ｏｎｅｒｓｏｎＵｎｉ

ｆｏｒｍＳｔａｔ ｅＬａｗｓ ） 通过的 《统
一

州 际与国际

民事诉讼法 》 （
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 ｅｄｕｒｅＡｃ ｔ
） 为代表 ，

将管辖权限于某些种类的案件。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ＲｉｃｈｍａｎａｎｄＷｉｌｌ ｉａｍＬＲｉｅ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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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ｓ
’ｐｐ

．  8 6 
－

 9 4 ． 在联邦法院 ， 主要是通过 《联

邦民事诉讼规 则 》 第 4 （ ｋ ） 条来 限制联 邦法 院 的长臂管辖 。 Ｓｅｅ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Ｍ． Ｒ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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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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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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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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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④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Ｍｏ
ｊ
ａｈ ｅｄｉｎ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Ｉｒａｎｖ．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 ｔａｔｅ
，
1 8 2 Ｆ ．

 3 ｄ 1 7
，
 2 2

（
Ｄ ．Ｃ ． Ｃｉ ｒ． 1 9 9 9

）
．

⑤ＧＳＳ Ｇｒｏｕ
ｐ 

Ｌｔｄｖ．
Ｎａｔ ｉｏ ｎａｌ Ｐｏｒ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6 8 0 Ｆ． 3 ｄ 8 0 5

， 8 1 6
（
Ｄ ． Ｃ ．Ｃｉｒ ． 2 0 1 2

）
．

⑥Ｇｏｏｄｙ ｅａｒＤｕｎｌｏｐ
Ｔｉｒ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5 1ＡｎＢｒｏｗｎ

，
1 3 1Ｓ． Ｃｔ 2 8 4 6

，
 1 8 0 ＬＥｄ ． 2 ｄ 7 9 6 （ 2 0 1 1 ）

．

？

 7 3
？



《国际法研究 》 2 0 1 5 年第 3 期

2
． 正当程序条款要求法院在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拥有对人管辖权

对于依据 《纽约公约》 而提起的确认仲裁裁决之诉 ， 除非认定存在 《纽约公约》 第 5 条？拒

绝承认或执行的事由 ， 否则法院应确认该裁决。

虽然 《纽约公约》 以及美国为执行 《纽约公约》 而通过的 《联邦仲裁法 》 第二章并未规定

法院得以缺少对人管辖权为 由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确认之诉 ， 但是这不能否定对人管辖权的重要

性 。 就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而言 ， 对人管辖权与事项管辖权一样重要 。 对人管辖权是地方

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核心要件 ， 没有它
，
法院无权进行裁判 。 对人管辖权牵涉个人 自 由 ，

对人管辖

权代表着对司法权的限制 。 要求法院对
一方当事人拥有对人管辖权是宪法性正当程序事项 ， 按照

有意利用标准 （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ａｖａｉｌ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 保护与判决作出 地并未建立任何有意 的联系 的个

人的 自 由权益不受约束 。
② 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大众汽车公司案中所指出 的 ，

一方当事人与法院

地的联系必须充分 ， 该当事人能合理预计可能会在该地法院被诉 ， 否则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 。

③

尽管 《纽约公约》 并未将对人管辖权作为拒绝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事由 ， 但是正当程序条款要求

法院在没有对人管辖权时撤销案件 。
④ 美国关于 《纽约公约》 执行立法 （美国 《联邦仲裁法》 第二

章 ） 的基础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 ，

⑤ 美国认为国际条约与国会立法具有同等效力 ， 国会立法的效

力低于 《宪法 》
，

？ 而对人管辖权正是立足于宪法正当程序关切 ， 毫无疑问 《宪法》 优先。 既然

《宪法》 要求对人管辖权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
国会在通过成文法授予法院管辖权时不能违反正

① 《纽约公约 》 第 5 条规定 ：

“
一

、 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
一

造向 申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

，
始得依该

造之请求 ， 拒予承认及执行 ：

（ 甲 ）
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 ，

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

之法律系属无效
，
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

，
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

（乙 ） 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 ，
或 因他故 ，

致未能申辩者
；

（丙 ） 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 ，
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

者
，
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 ， 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

（丁 ） 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 ， 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 ；

（戊 ） 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 ， 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 。

二、 倘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

，
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

（
甲 ） 依该国法律 ，

争议事项系不能以 仲裁解决者 ；

（
乙

） 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 国公共政策者 。

”

②ＩＴＬ Ｉｎｔ
＇

ｌ
’Ｉｎｃ． ｕＣｏｎｓｔｅｎｌａ

，
Ｓ．

Ａ．

，

6 6 9 Ｆ ． 3 ｄ
4 9 3


，
 4 9 8 （

5 ｔｈＣ ｉｒ． 2 0 1 2
）

．

③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Ｃｏ ｒｐ

．ｖ．

Ｗｏ ｏｄｓｏｎ
，

4 4 4 Ｕ ．

Ｓ
．
 2 8 6

 ， 2 9 7
， 1 0 0 Ｓ． Ｃ ｔ ．

 5 5 9
， 6 2 ＬＥｄ ．

 2 ｄ
4 9 0（ 1 9 8 0

）
．

④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ｃ．ｖ．
 ＬｅｘｗａｒｅＧｍｂＨ＆Ｃｏ．

ＫＧ
，

6 8 8 Ｆ ． 3 ｄ 2 1 4
， 2 2 0 

－

 2 2 1（
5 ｔｈＣ ｉｒ． 2 0 1 2

）
．

⑤ 美 国 《宪法》 第 1 条第 1 0 款第 1 项和第 3 项规定只有美国联邦才有权对外缔结条约
，
即

“

无论何州不得缔结条约 、

结盟或加入联邦
……

”

（第 1 项 ） ；

“

无论何州
，
未经国会同意 ，

不得征收船舶 吨位税 ，
不得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或战

舰 ，
不得与另

一

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条约
”

（第 3 项 ） ；
第 2 条第 2 款第 2 项规定了总统与 国会在对外缔约权上 的权

力配置
，
即

“

总统有权缔订条约
，
但须争取参议院 的意见和同意

，
并须出席的参议员 中三分之二的人赞成

”

； 第 3 条

第 2 款第 1 项规定了美国司法机关基于条约的管辖权 ，

“

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如下 ：

一

切基于本宪法 、 合众国法律以及

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的及将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普通法的及衡平法 的案件 ；

一切涉及大使 、 其他使节及领事的案

件 ；

一

切有关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案件
；
以合众国为 当事人的诉讼 ；

两个州或数个州之间 的诉讼 ；

一

州与另
一

州

的公民之间的诉讼 ；

一

州公民与 另
一

州公民之间 的诉讼 ；
同州公 民之间对他州让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 ；

一

州或其

公 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国 民之间 的诉讼 。

“

⑥ 美国 《宪法 》 第 6 条第 2 款规定 ：

“

本宪法及依照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
一

切条约 ， 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 ； 即使与任何
一

州的 宪法或法律相抵触 ，
各州 的法官仍应遵守 。 任何

一

州 宪法或法

律中 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
，
均不得违反本宪法 。

”

． 7 4 ？



美 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当程序原则 ，
而美国加人 《纽约公约》 并通过 《联邦仲裁法》 第二章来执行 《纽约公约 》 时也不

得违反美国 《宪法》 。 相应地 ， 在缔约权并未扩及授权 《宪法》 所禁止的事项时 ， 国会对于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之诉的对人管辖权不能减损
，
否则会引起合宪性问题 。 因此 ， 无论国会批准加人 《纽约

公约》 以及在 《联邦仲裁法》 中是否明确要求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时拥有对人管辖权 ’ 都不能免除

法院 自我审查对人管辖权的义务 ， 即如果被告与法院地没有任何联系 ， 法院就不能行使对人管辖权 。

3 ． 美国各个巡回上诉法院 曾经以没有对人管辖权为 由拒绝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

实际上 ， 在美国加入 《纽约公约 》 之后 ， 美 国各巡回上诉法院都曾经以没有对人管辖权为 由

拒绝确认外国仲裁裁决。 例如
，
在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案中

，
第二巡回法院指出 ， 依据 《纽约公

约 》 提起 的 确认 之诉 要求 法 院对各方 当 事人拥 有对人或 准对物 管辖权 （ ＱｕａｓｉＩｎＲｅｍ

Ｊｕｒｉｓｄ ｉｃｔｉｏｎ
） 。

？ 在泰科迪亚技术公司案中
，
第三巡 回法院指出

，
《纽约公约 》 并不削减在对非本地

居民的外国人主张管辖权时的正当程序限制 。

② 在贝斯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案中 ， 第 四巡回法院指

出 ， 虽然 《纽约公约》 授予依据该公约提起的诉讼以事项管辖权 ，
但对于本来没有对人管辖权

的
，
该公约并未授予法院对人管辖权 。 在嘉能可谷物鹿特丹公司诉清莱有限公司案 中

，

？ 第九巡

回法院也作出了类似的认定 ， 对于为何根据 《纽约公约 》 提起的诉讼仍受对人管辖权的限制进行了

非常全面的分析 。 正如该院所说
，

Ｘｔ于事项的管辖权源于美国 《宪法》 第 3 条第 2 款第 1 项以及国

会通过的成文法所授予的管辖权 ，
而对人管辖权只是基于正当程序条款 ， 《纽约公约》 及其执行立

法均未免除地方法院在确认仲裁裁决之诉中证明对被告拥有管辖权的义务 。 在戴维斯国际公司诉也

门共和国案中 ’ 第十
一巡回法院也指出 ’ 如果法院没有对人管辖权 ， 就不能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

⑤

4 ． 确认外国仲裁裁决可能涉及美国法院判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

科温顿和马绍尔公司认为 ， 外国仲裁裁决确认程序并不影响一方当事人的权利 。 这一观点是

错误的 。 如果主张确立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与中国 的
“

另一 自我
”

（ ａｌｔｅｒｅｇｏ ） 关系

的观点成立 ，

？ 那么实际上是揭开公司面纱 ， 否定法人人格独立 ， 可能导致当事人向法院 申请扣

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来执行该裁决 。 这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权利 ， 必须允许当事人享有不受与 自

己毫无联系的法院管辖的抗辩 。

确认外国仲裁裁决同样涉及美国法院判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 对美国来说也是十分重

要的 。 在 《纽约公约》 通过之前 ， 在裁决作出地国之外寻求执行的 当事人可能首先必须向国 内

法院申请许可 。 在 《纽约公约 》 通过之后 ，

一

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向外国法院 申请执行令的方式

直接寻求执行仲裁裁决 。 进
一

步说 ， 该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确认该仲裁裁决 ， 将仲裁裁决转化为

美国法院 的判决 ， 进而可以在国外将裁决结果以执行美国法院判决的形式寻求执行 。 这可能允许
一

方当事人规避美 国为执行 《纽约公约》 所规定的时效制度 ，
即本来一项外国仲裁裁决因未在

①ＦｗｎｔｅｒａＲｅｓ
．
Ａｚｅｒ

，

Ｃｏｒｐ．ｕ ＳｔａｔｅＯｉｌ Ｃｏ． ｏｆ

Ａｚｅｒ．Ｒｅｐ．

，

5 8 2 Ｆ
．
 3 ｄ 3 9 3

，

3 9 7 
－

3 9 8 （
2 ｄＣｉｒ． 2 0 0 9 ） ．

②Ｔｅｌ ｃｏｒｄｉ ａＴｅｃｈ Ｉｎｃ．ｖ．Ｔｅｌｋｏｍ 5 ／ 1 Ｌｔｄ
，

4 5 8 Ｆ ． 3 ｄ 1 7 2
，

1 7 8 － 1 7 9
（

3 ｄＣ ｉｒ． 2 0 0 6
）

．

③ＢａｓｅＭｅｔ 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Ｌｔｄ． ｖ．ＯＪＳＣＮｏｖｏｋｕｚｎｅｔｓｋ

ｙ 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Ｆａｃ

ｔ
ｏｒ
ｙ ，

 2 8 3 Ｆ ． 3 ｄ 2 0 8
， 2 1 2

（
4 ｔｈＣ ｉｒ． 2 0 0 2

）
．

④Ｇ
ｌ
ｅｎｃｏ ｒｅＧｒａｉｎＲｏｔｔｅ ｒｄａｍＢ．Ｖ

．ｖ．Ｓｈ
ｉｖｎａｔｈＲａｉＨａｒｎａｒａｉｎ Ｃｏ．

，

2 8 4 Ｆ ．
 3 ｄ 1 1 1 4

， 1 1 2 1（
9 ｔｈＣ ｉｒ．  2 0 0 2

）
．

⑤Ｓ＆Ｄａｖ ｉｓＩｎｔ

，

ｌ
，

Ｉｎｃ． ｖ．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ｏｆ

Ｙｅｍｅｎ
，

2 1 8 Ｆ．  3 ｄ 1 2 9 2
，

1 3 Ｑ 3 
－

 1 3 0 5  （
1 1 ｔｈ Ｃｉ ｒ．  2 0 0 0 ） ．

．

⑥ 《元照英美法词典》 将
“

ａｌ ｔｅｒ ｅ
ｇ
ｏ

”

翻译为
“

第二个我
”

，
解释为

“

当公司被个人用 以实施该人的个人商业行为时 ，

如果对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实施欺诈 ，
则法院将揭去公司 的面纱 ，

而将法律直接归究于该个人
”

。

＂

ａｌ
ｔｅｒ ｅ

ｇ
ｏ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

翻译为
“

第二个我原则
”

、

“

揭穿公司面纱原则
”

。 参见薛波主编 ： 《元照英美法词典》 ，
法律出版社 2 0 0 3 年

版 ， 第 6 4 页 。 本文采用
“

另
一

自我
”

的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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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期限内 申请执行而无法获得法院的执行 ， 但当事人将该仲裁裁决转化为法院的判决之后 ，

时效重新计算 ， 就可以要求执行法院的判决。 第二巡 回法院曾经指出 ， 外国法院拒绝撤销仲裁裁

决的命令是一项可以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 ， 即使根据 《纽约公约》 执行该裁决的时效已过 。

？ 也

可能允许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完全地规避 《纽约公约 》 第 5 条规定的抗辩， 毕竟 《纽约公约 》 上

的抗辩并不适用于寻求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程序 ， 即使该判决是基于一项外国仲裁裁决作出 。

在水边洋航运有限公司诉国际导航有限公司案中， 第二巡回法院 已经认定 《纽约公约 》 仅仅适

用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 ，
而不能适用于关于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外国法院判决的执行 。

5
． 签订仲裁协议并不意味着放弃在美国的管辖权抗辩

科温顿和马绍尔公司认为 ，
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因同意在英国仲裁而应该知道仲

裁结果需要在其他国家确认和执行 ， 属于默示地放弃了在其他国家法院确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程序

中的管辖权抗辩 。 这
一

观点并不成立 。 在克莱顿公司诉卡塔尔政府案中 ， 克莱顿公司提出 了
一

项

类似的主张 ， 但没有得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支持 。

④
在该案 中 ， 克莱顿与卡塔尔政府

签订了一份在多哈修建医院的合同 ，
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国际商会提出仲裁申请 ， 获得

一

份

胜诉裁决 。 之后 ， 克莱顿在美国 申请确认该仲裁裁决 ，
认为卡塔尔同意在法国仲裁就默示地放弃

了主权豁免以及任何与对人管辖权相关的正当程序抗辩 。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认为 ，

一方当事人同

意在某 国仲裁 ， 只能理解为其放弃了在该国的管辖权抗辩 。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进一步指出 ，
以下

观点是错误的 ： 即认为
一

名在康涅狄格州 的被告同意在纽约仲裁
，

因而默示地放弃任何在纽约的

对人管辖权抗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州提起的此类诉讼的对人管辖权的抗辩
，
仅仅因为完全诚信条

款 （Ｄ允许一项有效的纽约判决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执行 。

综上所述
，
在外国仲裁裁决的确认程序中 ， 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与法院地之间存在法律所要求

的对人管辖权依据 ，
联邦法院不能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

三 美国法院对中 国政府的对人管辖权问题

在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中 ，
原告都提出

“

另一 自我
”

理论
，

主张厦船重工 、 马尾公 司

和福船集团是中 国政府的
“

另一 自我
”

，
法院无需拥有对中国政府的对人管辖权就可以受理案

件 。 原告还认为 ， 外国主权者不是正当程序条款上的
“

人
”

，
因而不能提起对人管辖权抗辩 。 实

际上 ， 原告的这一观点误读了美国 《外国主权豁免法》 以及相关的判例 。

在都乐食品公司案中 ，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 在认定企业是否属于外国所有时不能适用揭开公

司面纱原则 ， 否则所有国有企业的子公司都将被视为拥有同一个母公司 。

？ 在花旗银行诉古巴对

①Ｓｅｅｔｒａｎｓｐｏ ｒｔＷｉｋ 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ｒ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ｊｉ ＭＢＨ＆Ｃｏ．

 ’Ｋ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ｊｔｖ． Ｎａｖ
ｉ
ｍ
ｐ
ｅｘ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ａｖａｌａ

，
2 9 Ｆ ． 3 ｄ

7 9
，

8 0 － 8 2
（

2 ｄＣ
ｉｒ． 1 9 9 4 ） ．

②ＯｃｅａｎＷａｒｅｈｏ ｕｓｉ ｎｇ
Ｂ．Ｖ．

ｖ． Ｂａｒｏｎ Ｍｅｔａｌｓ＆Ａｌ ｌｏ
ｙ
ｓ

，

Ｉｎａ
，

1 5 7 Ｆ ．Ｓｕ
ｐｐ

． 2 ｄ 2 4 5
，

2 4 9
（

Ｓ． Ｄ． Ｎ．Ｙ ． 2 0 0 1
）

③Ｗａｔｅ ｒｓ ｉｄｅＯｃｅａｎＮａｖ 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 ｖ．Ｉｎｔ

＊

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 ｉｏｎ
ｔＬｔｄ．

，

7 3 7 Ｆ ．
 2 ｄ 1 5 0

，

1
5 4
（

2ｄＣ
ｉｒ． 1 9 8 4

）
．

④Ｃｒｅ ｉｇｈｔｏｎＬｔｄ ｖ．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ｏｆ
ｔ
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Ｑａｔａｒ

，
 1 8 1Ｆ ． 3 ｄ1 1 8

（
Ｄ ．Ｃ ．Ｃｉｒ．  1 9 9 9

）
．

⑤ 美国 《宪法 》 第 4 条第 1 款规定 ：

“

各州对其它州 的公共法令 、 记录和司法诉讼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任和尊重 。 琴会

可用
一般法律规定此类法令 、 记录和司法诉讼程序的验定方法及其效力 。

”

据此 ， 各州应尊重并执行其他州法院 的判

决
，
该条款亦被称为

“

完全诚信条款
”

。

⑥Ｄｏ ｌｅ ＦｏｏｄＣｏ
．
ｕ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ｏｎ

， 5 3 8 Ｕ．
Ｓ ． 4 6 8

， 1 2 3 Ｓ． Ｃ ｌ 1 6 5 5
（ 2 0 0 3 ）

．

？
 7 6 

？



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外贸易银行案中 ，

？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 应推定合法设立的外国实体具有独立人格 ， 除非证明该推

定将导致外国在美国法院仅仅成为主张权益的受益人而不承担责任 ，
否则就不能推翻该推定 。 在考

虑是否要否定一个实体的法律人格时 ，
联邦最高法院列出了一些参考因素 ， 包括观察该实体的所有

权结构和管理结构
，
特别注意政府是否参与 日常经营以及该实体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政府 。

②

具体而言 ， 在判断母公司和子公司 是否构成
“

另一 自 我
”

时 ，
通常考虑的 因素包括 ： （

1 ）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拥有共同的股权 ； （
2

）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拥有共同的董事或管理人 ；
（ 3

）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拥有共同的业务部 门
；

（
4

） 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提出合并财务声明 ； （
5

）

母公司是否控制子公司财务
；

（
6

）
母公司是否导致子公司的合并 ； （

7
）
子公司的运营是否有充

足的资本
；

（ 8 ） 母公司是否支付子公司的薪金和其他开支
；

（
9 ） 除母公司给予的外 ， 子公司是

否没有任何业务 ；
（ 1 0 ） 母公司是否将子公司的财产作为 自 己 的财产使用 ； （

1 1 ） 两家公司 的 日

常经营是否并不分开 ； （
1 2

） 子公司是否遵守公司形式 。
③

法院也可以考虑 ： （
1

） 子公司的董事是否独立于母公司的利益行事 ； （
2

） 其他人是否为被

控制的公司的债务予以支付或提供担保 ； （
3 ） 所声称的控制人是否公平地与被控制的公司进行

交易 。 此外 ， 法院还可以考虑 ： （ 1 ） 外国 国家的成文法和判例是否将该实体作为该国政府的一

部分
；

（
2
） 该实体的资金来源

；
（

3
） 该实体在当地的 自主性的程度 ； （

4
） 该实体是否主要关注

当地而非全国问题
；

（
5

） 该实体是否有权 以 自 己 的名义起诉或应诉 ；
（ 6 ） 该实体是否有权持有

并使用财产 。

④

在布莱戴斯诉土库曼斯坦政府案中 ，

？ 美国第五巡 回法院认为 ，

土库曼斯坦政府控制资本不

足的公司毁约 、 支付仲裁费 、 将公司的收入放入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基金 ， 修改法律以阻止扣押公

司的财产 ，
因而

“

另一 自我
”

关系得以确立 。 在戴维斯国际公司诉也门共和 国案中 ，

？ 美国第十

一巡回法院认为 ， 该公司完全为也 门政府所有 ，
也门政府机关命令该公司毁约 ， 而且也门政府机

关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
包括该公司 的注册文件 、 公司员工的身份证明

（公务员还是私人雇员 ） 以及该公司财产与也门政府财产分开的证据 ，
因而认定该公司是也门政

府机关的
“

另
一

自我
”

。

与布莱戴斯诉土库曼斯坦政府案 、 戴维斯国际公司诉也门共和 国案相反 ，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为中国政府控制 ， 不能证明它们是中国政府的
“

另
一

自 我
”

。 以

下将对这三个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分别进行分析 。

首先来看福船集团 。 虽然福船集团是中国福建省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 ， 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福建省 国资委 ） 任命 ， 其股东权 由福

建省 国资委行使 ， 但其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 、 其 自身而非福建省政府支付所有雇员 的工资 、 福

建省政府除了出资获得股权外并不提供任何资金 、 董事以公司的最大利益而行事 、 公司为 自 己的

债务负责 、 政府并不清偿公司负债或提供担保 、 公司与政府公平地交易 、 公司独立 自 主地负责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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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 。

①

实际上 ， 政府拥有公司 1 0 0％ 的股份并不足以说明该公司 由政府所控制 。
② 依据中国的法律 ，

政府只能监督而不能干预更不能控制企业的 自主经营 ， 政府控制企业没有法律依据 。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法 》 禁止政府干预企业的 自主经营 ， 第 6 条规定 ：

“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政企分开 、 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 、 不干预企业依法 自 主经营的

原则 ， 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

”

中国法律赋予企业的 自主经营权 ，
意味着企业能 自 主决定企业的

发展方向 、 投资项 目 、 日 常管理 、 独立签订合同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权利 、 义务和责任 。

在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中 ，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或其下属的福建省政府操纵福船

集团的公司形式以造成欺诈或不正义 （
ｆｒａｕｄｏｒｉｎ

ｊ
ｕｓｔｉｃｅ

） ，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中国政府或其下

属的福建省政府利用福船集团的公司形式来规避该仲裁裁决所确立的本应由政府所承担的义务 。

另外 ， 虽然中国政府在马绍尔公司 申请公证认证相关文件时有所拖延 ， 但马绍尔公司最终还是获

得了经过公证认证的相关文件 ，
因而不能认为中 国政府是故意欺诈 。 至于厦门海事法院拒绝承认

与执行伦敦仲裁裁决 ，
也有合理理由和法律依据 ， 并非罔顾中国法律或 《纽约公约》 。 因此

， 福

船集团并不构成中国政府的
“

另一 自我
”

， 美国法院对中 国政府没有对人管辖权 。

至于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
虽然有证据证明福船集团是厦船重工的股东之

一

，
福船集团在马尾公司 中直接持股 5 6 ． 2 1 ％ 、 福船集团安排 了马尾公司的重组 、 两家公司部分

高管相同 。 然而 ，
正如中国政府在福船集团中持股 1 0 0 ％ 并不足以确立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 曾经所

要求的必要的控制程度一样 ， 中 国政府是厦船重工的股东福船集团的出资人和股东 ，
福船集团是

马尾公司的大股东 ， 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政府通过福船集团控制厦船重工或马尾公司 ， 不能证明

存在
“

另一 自我
”

关系 ，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政府操控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 的公司形式 以

实施欺诈或不正义行为 。 因此 ， 美国法院对中国政府没有对人管辖权。

四 美国法院对中国政府 、 厦船重工、 马尾公司和

福船集团的事项管辖权问题

在美国 ， 在涉及外 国 国家为被告 的案件 中 ，
法 院必须依职权主动审査是否存在事项管辖

权 。

③ 依据美国 《外国主权豁免法 》 ， 法院在审査时 ， 首先需要确定被告是否构成外国 的代理机

构或实体
，
其次要确定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豁免例外的行为 。

《外国主权豁免法 》 第 1 6 0 3（
ｂ

）（
2
） 条中规定的

“

外国的代理机构或实体
”

是指下列任何

一个实体 ：

“

外国机关或该机关的政治分机构 ，
或其大多数股份或其他所有权属于外国或其政治

分机构的 。

”

福船集团是福建省 国资委出资并控股的国有企业 ， 因此其与中国政府都构成 《外国

① 2 0 1 2 ＷＬ 2 8 8 4 1 8 4
 （Ａｐｐｅ

ｌｌａｔｅＢｒｉｅｆ
）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ａｌ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Ａ

ｐ ｐ
ｅｌｌｅｅｓ Ｆｕ

ｊ
ｉａｎＭａｗｅ ｉＳ ｈｉ

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

ｇ ，
Ｌｔｄ．ａｎｄＦｕ

ｊ

ｉａｎＳｈｉ
ｐ
ｂｕｉ

ｌｄ
ｉｎ
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
ｙ
Ｇｒｏｕ

ｐ
Ｃｏｒ

ｐ
ｏｒａｔｉｏｎ

 （ 
ＪｕＬ

9
，2 0 1 2

）

②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第 2 条规定 ：

“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

司 。

”

第 3 条规定 ：

“

公司是企业法人 ，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 ， 享有法人财产权 。 公司 以其全部财产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

责任 。 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以其认缴的 出资额为限对公司 承担责任 ； 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

司承担责任 。

”

③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ａ ｏｆ

Ｔｅｘ．ｖ．Ｇｒｅｅｎｓ
ｔ
ｅｉｎ

，
 6 9 1Ｆ ． 3 ｄ 7 1 0

，
 7 1 4

（
5 ｔｈＣｉｒ．


2 0 1 2

）
．

？
 7 8 ？



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主权豁免法 》 上的豁免主体 。 厦船重工和马尾公司是福船集团 的子公司 ， 不属于 《外 国主权豁

免法 》 上的豁免主体 ，
不能享有管辖豁免 。

《外 国主权豁免法》 第 1 6 0 4 条规定
，

＂

除非第 1 6 0 5 条至第 1 6 0 7 条所规定的例外 ， 外国国家

免于美国法院的管辖
”

。 在仲裁事项中 ， 涉及的是第 1 6 0 5（
ａ

）（
6

） 条所规定的仲裁例外 ，
即作

为仲裁协议
一方当事人的外国不能享有豁免 。 福船集团与马绍尔公司 、 厦船重工与科温顿之间存

在仲裁协议 ，
因而美国法院对福船集团 、 厦船重工具有事项管辖权 。 然而

， 中 国政府与科温顿或

马绍尔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仲裁协议 ，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厦船重工 、 马尾公司和福船集团是中

国政府的
“

另一 自我
”

， 也就不能证明中国政府应受科温顿与厦船重工 、 马绍尔公司与马尾公司

和福船集团之间的仲裁协议的约束 ，

？ 因此 ， 第 1 6 0 5（
ａ

）（
6

） 条所规定的仲裁例外并不适用 ，

地方法院对中国政府并没有事项管辖权 。

五 美国能否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予确认外国仲裁裁决

福船集团和马尾公司要求适用不方便法院 （
ｆｏｒｕｍｍｍ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ｓ

） 原则撤销案件 ， 但是法院

没有 回应 。 尽管如此
，
这一问题仍然有必要予以讨论 ，

因为这并非第一起涉及外国仲裁裁决承认

与执行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案件 。

（

一

）
不方便法院原则 简介

在美国 ， 为了所有当事人的利益和正义的 目 的
，
防止原告滥用诉讼程序 、 选择对被告极为

“

压迫或无理取闹
”

（
ｏ
ｐｐ
ｒｅ ｓｓ ｉｖｅｏｒ ｖｅｘａｔｉｏｕｓ ） 的法院 ， 在 1 9 4 7 年海湾石油公司诉吉尔伯特案中 ，

？

联邦最高法院澄清了如何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 当本国法院认为它对案件行使管辖权非常不方便

或不公平且存在其他较为方便审理该案的外国法院时 ，
可以拒绝行使管辖权 。 为此 ， 美国法院采

用两步分析法
，
第一步是确定有一个外 国法 院可以审理案件 ， 第二步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

利益 。

在 1 9 8 1 年派珀飞机公司诉雷诺案中 ，

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标准有所

变化 ， 已从原来较为严格的
“

滥用程序
”

的标准转变为较为灵活的
“

最适当法院
”

的标准 ， 更

趋向于限制部分外 国原告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④

在 2 0 0 7 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诉马来西亚国际运输公司案中 ，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
地方

法院有权对被告不方便法院的答辩即时答复 ， 并可以无须先确定对人管辖权和事项管辖权而直接

驳回起诉 。

① 法院曾经在其他案件 中认定 ， 如果公 司是外 国国家 的另
一

自 我 ， 仲裁协议可 以约束非 签字人的外 国 国 家 。
Ｂｒｉｄａｓ

Ｓ． ＡＰ．Ｉ． Ｃ． 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 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 ｔａｎ
，
 4 4 7 Ｆ

．  3 ｄ 4 1 1
，

4 1 3
，
 4 1 5 （

5 ｔｈＣ ｉｒ．  2 0 0 6
）

．

②Ｇｕｌｆ 
Ｏ ｉ
ｌＣｏｒ

ｐ
．ｖ．Ｇｉｌｂｅｒｔ

，

3 3 0 ＵＳ 5 0 1 （ 1 9 4 7
）

．

③Ｓ ｅｅＰｉｐｅ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
Ｃｏ．ｖ． Ｒｅ

ｙ
ｎｏ

，

4 5 4 Ｕ ．Ｓ． 2 3 5
，

2 5 4
，

7 0 ＬＥｄ． 2ｄ  4 1 9
，
1 0 2 Ｓ． Ｃｔ 2 5 2

（
1 9 8 1

）
．

④ 关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美国各州 的适用情况
，
有学者曾 经作过专 门研究 。 ＳｅｅＤａｖ ｉｄ Ｗ．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ｎａｎｄＰａｕｌａＫＳ

ｐ
ｅｃｋ

，

Ａｃｃｅｓｓｔ
ｏ Ｓ

ｔ
ａ

ｔ
ｅ Ｃｏｕｒｔｓ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
ｊ
ｕｒ
ｙ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ｕｍ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ｓ ａｎｄＡｎｔ ｉｓｕｉｔＩｎ
ｊ
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 （
1 9 9 0 ）

6 8 Ｔｅｘａｓ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9 3 7
 ’ｐｐ

．
 9 5 0 

—

 9 5 3 ．

⑤Ｓｉｎｏ ｃｈｅｍＩｎｔ
，

ｌＣｏｒｐ
．ＩＭ ｖ．Ｍａｌａ

ｙ
ｓ ｉ ａＩｎｔ

＊

ｌ Ｓｈｉ

ｐｐ
ｉｎｇ

Ｃｏ ｒｐ
．

 ，
 1 2 7 ＳＣ ｔ 1 1 8 4

（
2 0 0 7

）
．

？
 7 9 

？



《国际法研究 》 2 0 1 5 年第 3 期

（
二

） 美国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则 拒绝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第一案

2 0 0 2 年摩纳哥再保险公司诉乌克兰 国家油气公司是美国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确认外

国仲裁裁决的第一个案件 。 在该案中 ，
原告与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

Ｕ ｋｒｇａｚｐｒｏｍ ）
签订了一份含有

仲裁协议的合同 ，
后来该公司在乌克兰政府安排下与其他公司合并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
即乌克兰

国家油气公司 （
Ｎａｋ Ｎａｆｔｏｇａｚ ）

，
而且乌克兰政府是新成立公司的大股东 。 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

最终通过仲裁解决 ， 原告获得胜诉裁决 。 原告在美国 申请确认该仲裁裁决 。 原告认为 ， 乌克兰政

府控制了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 以至于使得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是乌克兰政府的
“

另
一

自我
”

， 要

求乌克兰政府负责仲裁裁决所确认的应由 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履行的义务 。 地方法院认为 ， 如果

要探寻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 国家油气公司之间的关系 ， 需要査 明乌克兰法 、 调取在乌克兰的证

据 、 证人证言 ， 而且原告并未向法院提供乌克兰国家油气公司或者乌克兰政府在美国 的资产 ， 因

而最终以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行使管辖权 。 地方法院认为 ， 依据 《纽约公约》 第 3 条 ， 适用不

方便法院原则是可以的 ，
并不违反美国所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 。 原告不服 ，

上诉至第二巡 回法

院
，
被驳回 。 第二巡回法院认为 ，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一项已经用于确认国 内仲裁裁决 的程序规

则 ，
因而也可以用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 在法院辖区内找不到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时 ， 原告在美

国提起执行之诉的动机不明 ， 而且鉴于在美国审理
“

另一 自 我
”

问题的复杂性 ， 适用不方便法

院原则驳回原告的请求更为合适 。
？

（三 ） 菲格雷 多诉秘鲁案 中 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学术界对于摩纳哥再保险公司案的判决褒贬不
一

， 但是却一致反对在菲格雷多诉秘鲁案中适

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 原告菲格雷多 （
Ｆｉｇｕｅ ｉｒｅｄｏ

） 是
一家巴西咨询公司 ， 与被告秘鲁政府签订了

一份合同 ， 帮助扩大秘鲁几个城市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服务 。 该合同基于秘鲁政府的初步可行性

研究而签订 ， 但后来发现该项研究不可靠 ，
最终导致原告做了大量超出预期的工作

，
延长了三倍

的预计咨询工作时间 ， 且没有获得额外补偿。 仲裁庭依据衡平原则认定秘鲁政府存在恶意
，
因原

告的延长工作而获得不 当得利 ， 因而无权援引合同要求原告负责承担增加的开支 ，
反而应向原告

支付赔偿金 。 裁决作出后 ， 秘鲁政府并未履行 ，
原告在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扣押秘鲁政

府在纽约发行的主权债券的收益。

② 地方法院支持原告的请求 ， 但是第二巡 回上诉法院则以不方

便法院原则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定 。 秘鲁有
一

项立法 ， 将任何政府机构履行法院判决的金额限制

为不能超过年度预算的 3 ％
， 当然

， 如果使用境外资金偿还 ， 则不在此限 。 然而 ， 秘鲁政府认

为
，
执行其位于美国的资产将导致原告规避本应适用的准据法——秘鲁法以及相关的政策 ， 尤其

是导致不方便法院原则本应预防的挑选法院 （
ｆｏｒｕｍ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 行为 。

③
第二巡 回法院认为 ， 原告

①Ｍｏｎｅｇａｓ ｑｕｅ Ｄｅ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 ｅｓＳＡＭ ｖ．ＮａｋＮａｆｔｏｇａｚｏｆ
Ｕｋｒａ

ｉ
ｎｅ

，
3 1 1Ｆ ． 3 ｄ

4 8 8
，

5 0 0
（ 2 ｄＣｉｒ  2 0 0 2

）
．

②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ＦｅｒｒａｚＥＥｎｇｅｎｈａｒｉａ ｄｅ Ｐｒｏ
ｊ
ｅｔｏＬｔｄ．ｖＲｅ

ｐ
ｕｂｌ ｉｃｏｆ 

Ｐｅｒｕ
，

6 6 5 Ｆ＿  3 ｄ 3 8 4 （
2 ｄＣｉｒ 2 0 1 1

）
．

③ 关于挑选法院 ， 主要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 ， 当事人犹如选购商品
一

样 ，
可以在所有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

一

个最

有利 自 己的法院提起诉讼 。 参见赵相林
、
邢钢 ： 《论 国际民事诉讼 中 的挑选法院》

，
载 《比较法研究 》 2 0 0 2 第 2 期

，

第 3 1
－

4 8 页 ；
乔雄兵 ： 《美国 民事诉讼中 的挑选法院问题研究》 ， 载 《 比较法研究 》

2 0 0 7 年第 2 期 ， 第 7 5 －
 8 4 页 。

此外 ， 李晶曾经出版过
一

本专门研究挑选法院的著作—— 《国 际民事诉讼 中的挑选法院》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8 年

版
） ，
系统地研究了挑选法院的概念 、 起因 、 应对等问题 。

． 8 0  ？



美国联邦法院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的管辖权 问题

并非一家位于美国的公司 、 秘鲁政府的绝大部分资产都在秘鲁 ，
秘鲁法院是更合适的法院

，
而且

秘鲁的立法关涉其重大的公共和益 ，
为了确保尊重外国国家限制其履行判决的额度的公共利益 ，

因而应该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

林奇 （
Ｌｙｎｃｈ ） 法官提出异议， 认为 《纽约公约》 并未将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拒绝承认与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 而 《纽约公约》 第 3 条？规定之
“

程序
”

应做狭义解释 ， 起草者和缔

约国并不希望像不方便法院原则这样的非标准性原则成为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

不方便法院原则这样的异常程序在适用中会产生分歧 ， 破坏 《纽约公约 》 确保外国仲裁裁决能

在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宗旨 。 作为缔约国 ， 美国应尊重条约的相关规定 。 《纽约公约 》 本身

赋予胜诉方在任何缔约国 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 原告向缔约国法院提出 申请
，
只是依据

《纽约公约》 本身的规定而已 ， 并非挑选法院 。 因此 ， 只要被告在当地有资产 ， 原告向法院 申请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就是合适的 ， 不能认为所寻求执行的法院构成不方便法院 。 从利益平衡的角度

来看 ， 尊重和履行 《纽约公约 》 义务应优先 ，
没有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空间 。

（
四

） 《 纽约公约 》 并不排斥不 方便法院原则

如前所述 ， 《纽约公约》 第 5 条明确规定了拒绝执行裁决的 7 点理由 ， 但是又在第 3 条规定 ：

“

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
，
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

之。 承认或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
，
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内 国仲裁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

收过多之费用 。

”

从第 3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
在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 ， 各国只要对此不附

加 比国内仲裁裁决更多的条件或征收更多的费用 ， 就并不违反 《纽约公约 》 。 换句话说 ， 《纽约

公约 》 的 目 的是要求各国平等对待国 内仲裁裁决与外国仲裁裁决 ，
在此前提下

，
各国有权制订

具体的立法
， 确定相应的程序规则 ， 来规范是否及如何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 在实践中 ， 各

国立法或判例都规定可以适用其他程序规则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 例如 ， 如果法皖本身没有

管辖权 、 文书无法送达 、 申请人的 申请超过诉讼时效
，
即使并不存在 《纽约公约 》 第 5 条规定

的事 由
，
法院仍然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 因此 ， 同样的 ， 作为

一

项国 内法的程序性规

则 ，
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并不违反 《纽约公约 》 。

六 结 语

由于在美国立案比较方便 、 绝大多数国家和跨国公司在美国拥有资产 ， 最近十年 以来 ， 美国

法院遇到 了许多以外国国家 、 国有企业为被告的确认仲裁裁决案件 ， 其中也包括涉及中国政府和

中国 国有企业的案件 ， 例如本文讨论的科温顿案和马绍尔公司案 。 这些案件 ， 在政治上可能涉及

和影响外交关系 ， 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
在法律上涉及许多复杂的法律 问题 ， 例如 《纽约公约》

与对人管辖权、 事项管辖权 、 不方便法院原则 、 美国 《外国主权豁免法》 的关系 。

①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ＦｅｒｒａｚＥＥｎｇｅｎｈａｒｉａ ｄｅ Ｐｒｏ
ｊ
ｅｔｏ ＬｔｄｖＲｅ

ｐ
ｕｂ ｌｉｃｏｆ

Ｐｅｒｕ


’
 6 6 5 Ｆ．  3 ｄ 3 8 4

（
2 ｄＣｉｒ 2 0 1 1

）
．

② 《纽约公约》 第 3 条规定 ：

“

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 ，
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 。 承认或执行适

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 ，
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内国仲裁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 。

”

？

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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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纽约公约 》 第 5 条明确规定了拒绝执行裁决的 7 点理由 ， 而对人管辖权 、 不方便法院

原则 、 国家豁免并不在其中 。 然而 ， 作为国 内程序性规则 ， 美国法院有权依据本 国的程序性规定

拒绝确认外国仲裁裁决。 对人管辖权 、 事项管辖权 、 不方便法院原则 、 国家豁免均是美国 国 内立

法或判例所确立的程序规则 ， 在美国 申请确认外国仲裁裁决 ，
原告必须证明法 院具有对人管辖

权、 事项管辖权 ，
而且受理案件的法院并非不方便法院 。 中国政府和 中国国有企业在面临美国法

院的确认外国仲裁裁决程序时 ， 应积极利用 《纽约公约》 、 美 国 的国 内立法和判例 ， 维护 自 身的

合法权益 。 就豁免主体而言 ， 中 国政府和中 国 国有企业构成美国 《外 国主权豁免法》 上的
“

外

国国家
”

， 均可以援引国家豁免 。 就豁免的事项而言 ， 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能否享有豁免 ，
取决

于所诉事项是否构成美国 《外国主权豁免法》 上的豁免例外 。 中 国政府及其国有企业均是独立

主体 ， 不能通过起诉中国政府而获得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管辖权 ，
反之亦然 。

为了更好地避免外国法院将中国政府与 中国国有企业混为一体 ， 中 国政府部门还应提高依法

行政的水平 ，
以免授人以柄 。 例如 ， 在本案中 ， 原告将中 国政府列为被告的原因之

一

就是中国外

交部门在办理外交认证文件时的拖延 ，
原告以此为借 口认为中国政府为中国的 国有企业服务而且

实际上控制着国有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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